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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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坚决遏制室内装饰装修违法违规行为，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物业管理条例》《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0 号）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谁所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城市房屋所有人、使用人（以下统称

装修人）是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实施房屋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应当严

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严格执行法定情形下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设计单位、

装饰装修企业的规定。实施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前应告知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房屋管理机构

（以下简称管理单位），办理登记手续，签订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按照标准规范安装

空调室外机，加强空调室外机安全管理，有坠落风险的应及时加固或更换。装修人及其委

托的装饰装修企业违法违规开展装饰装修活动的，要承担整改拆除和恢复工程等相关费用。

禁止以下影响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行为：  

  （一）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

体和承重结构； 

  （二）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超过设计标

准或规范增加楼面荷载； 



  （三）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 

  （四）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 

  （五）其他影响建筑结构承载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二、设计单位承揽房屋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业务时，应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其他

技术标准进行设计。对于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有资质要求的，要具备相应资质，不得超越

资质等级承揽业务。对于设计单位超越资质等级承揽业务、未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

等行为，要立即整改，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法依规给予罚款、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

销资质证书等处罚，并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对负有责任的相关从业人员依法处罚。 

  三、装饰装修企业承揽房屋室内装饰装修施工业务时，应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和其他技术标准施工，按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人员和房屋建筑安全，

确保装饰装修质量。涉及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超过设计标准或规范增加楼面荷载等

情形的，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不得施工。对于

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有资质要求的，要具备相应资质，不得超越资质等级承揽。对于装饰

装修企业超越资质等级承揽业务、擅自施工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等行为，要立即停工

整改，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法依规给予罚款、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处

罚，并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对负有责任的相关从业人员依法处罚。 

  四、管理单位在为装修人办理房屋室内装饰装修登记手续时，要告知装饰装修禁止行

为和注意事项，按照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约定加强装饰装修活动现场的巡查检查，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的，要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并及时报告属地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平台、有

关部门或 12345 热线依法处理。对未事先告知、未签订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管理单

位可依照《临时管理规约》或《管理规约》限制施工人员、施工机具、机械设备、材料等

进入施工现场。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未按规定告知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未按规定巡查检查、



制止和报告的，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法依规给予警告、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并记入

企业信用档案。对负有责任的相关从业人员依法处罚。 

  五、街道办事处要加强装饰装修活动的监督检查，充分发动群众监督装饰装修活动，

畅通投诉渠道，及时受理群众、物业服务企业等相关报告或投诉。属于街道办事处职责范

围的，要及时处理；属于相关部门职责范围的，要依法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六、各地城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群众和单位投诉、报告的装饰装修违法违规行为，

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要依法予以查处；属于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要移交有关部门依

法查处。遇到阻碍执法、拒不配合执法及拒绝恢复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等情况，应及

时联络属地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对擅自变动建筑主体

和承重结构造成重大安全隐患危及公共安全，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

理。要畅通城管执法平台运行，高效处理群众和单位投诉、报告事项。 

  七、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健全装饰装修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建

立权责清晰的接诉处置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强化装饰装修相关企业的资质管理和指导监

督，加大装饰装修安全管理所涉企业和人员的培训力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八、各地要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小区公示栏、电子显示屏、“两微一端”等多种形

式加强装饰装修安全管理的普法宣传，提高装饰装修守法意识，树立文明装修理念，营造

诚实守信、文明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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